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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

本核數師（以下簡稱「我們」）已審核列載於第48頁至123頁的泰昇集團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貴公司」）及其
附屬公司（以下統稱「貴集團」）的綜合財務報表，此綜合財務報表包括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綜合財務
狀況表與截至該日止年度的綜合損益表、綜合全面收益表、綜合權益變動表和綜合現金流量表，以及綜合財
務報表附註，包括重要會計政策資料。

我們認為，該等綜合財務報表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真實而中肯地反映了 貴集團於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綜合財務狀況及截至該日止年度
的綜合財務表現及綜合現金流量，並已遵照香港公司條例的披露規定妥為編製。

意見的基礎

我們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審計準則（「香港審計準則」）進行審核。我們在該等準則下承擔的責任
已在本報告「核數師就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承擔的責任」部分中作進一步闡述。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專
業會計師道德守則》（以下簡稱「守則」），我們獨立於 貴集團，並已履行守則中的其他專業道德責任。我們
相信，我們所獲得的審核憑證能充足及適當地為我們的意見提供基礎。

關鍵審核事項

關鍵審核事項是根據我們的專業判斷，認為對本期間綜合財務報表的審核最為重要的事項。這些事項是在我
們審核整體綜合財務報表及出具意見時進行處理的，且我們不會對這些事項提供單獨的意見。就下列各事項
而言，我們是在該背景下提供我們在審核中處理該事項的方式。

我們已履行本報告「核數師就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承擔的責任」部分所述的責任，包括與該等事項有關的責任。
因此，我們的審核包括執行程序，以應對我們對綜合財務報表中的重大錯誤陳述風險的評估。我們的審核程
序（包括為處理下列事項而採取的程序）結果，為我們對隨附綜合財務報表所發表的審核意見提供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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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審核事項（續）

關鍵審核事項 我們進行審核時如何處理關鍵審核事項

來自建築服務之收益確認

截至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貴集團已
確認來自建築服務收益。該等收益乃使用輸入法（即
按照完全滿意建築服務之進度，其涉及重大管理判
斷及估計）隨時間確認。管理層基於修訂訂單之合約
金額及工程價值而估計相應之合約收益，經計及範
圍變動、索償、爭議及與僱主磋商之財務影響。於
合約進行時， 貴集團同時審閱及修訂各建築合約編
製之預算中合約收益及合約成本之估計。

在釐定總預算成本時需作出重要估算，而管理層會
參考(i)分包商及供應商現時或近期之報價；(ii)來自
客戶之修訂訂單；及(iii)對工料測量部所提供項目完
工所需工程材料成本、勞工成本及其他成本之估計
等資料。

有關確認建築服務收益之會計政策、會計判斷及估
計以及披露事項載於綜合財務報表附註2.4、3及5。

我們的程序包括對收入、毛利趨勢、建築合約之成
本及其波動進行分析。我們抽樣查核合約收益是否
符合合約所列明之金額、修訂訂單及建築師之指
示，以及與客戶協定之最終賬目。我們將 貴集團
工料測量部編製之預算成本與選定合約之會計記錄
及原始文件（例如分包商之報價單及付款申請，及與
客戶、建築師及分包商之通信）進行了比較。我們亦
通過將其他類似工程之成本與管理層編製之上一年
度預算進行比較，對預算成本進行了查核。此外，
對於選定建設項目，我們亦檢測向分包商發出之付
款記錄、工人工資記錄及其他支持文件，例如與分
包商之最終賬目及管理層編製之成本分配計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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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審核事項（續）

關鍵審核事項 我們進行審核時如何處理關鍵審核事項

應收貿易賬款及合約資產之減值評估

於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貴集團之應收貿易
賬款及合約資產分別為約1.48億港元及5.64億港元，
合計佔 貴集團流動資產約43%。

評估應收貿易賬款及合約資產的可收回性需要重大
管理層判斷。管理層就有關應收貿易賬款及合約資
產的預期信貸虧損（「預期信貸虧損」）的估計進行了
詳細分析，當中考慮了客戶的賬齡情況、信用記錄
及過往付款方式以及前瞻性資料。

有關應收貿易賬款及合約資產減值的會計政策、會
計判斷及估計以及披露資料載於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2.4、3、16及17。

我們的程序包括了解及評估 貴集團對收回應收貿
易賬款及合約資產以及評估其可收回性的流程及控
制。我們獲取並參照 貴集團客戶的歷史付款記
錄、公開可得資料及信用記錄以及與客戶的通信，
評估了管理層對應收貿易賬款及合約資產的預期信
貸虧損的評估。我們於報告期末以抽樣方式測試了
應收貿易賬款及合約資產的賬齡。我們亦以抽樣方
式核查了後續結算及客戶確認的最新收入金額。

年報所載的其他資訊

貴公司董事需對其他信息負責。其他信息包括刊載於年報內的信息，但不包括綜合財務報表及我們的核數師
報告。

我們對綜合財務報表的意見並不涵蓋其他信息，我們亦不對該等其他信息發表任何形式的鑒證結論。

結合我們對綜合財務報表的審核，我們的責任是閱讀其他信息，在此過程中，考慮其他信息是否與綜合財務
報表或我們在審核過程中所了解的情況存在重大抵觸或者似乎存在重大錯誤陳述的情況。基於我們已執行的
工作，如果我們認為其他信息存在重大錯誤陳述，我們需要報告該事實。在這方面，我們沒有任何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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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就綜合財務報表須承擔的責任

貴公司董事須負責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公司條例的披露規定編製真實而中肯
的綜合財務報表，並對其認為為使綜合財務報表的編製不存在由於欺詐或錯誤而導致的重大錯誤陳述所需的
內部控制負責。

在編製綜合財務報表時， 貴公司董事負責評估 貴集團持續經營的能力，並在適用情況下披露與持續經營
有關的事項，以及使用持續經營為會計基礎，除非 貴公司董事有意將 貴集團清盤或停止經營，或別無其
他實際的替代方案。

貴公司董事在審核委員會協助下，須負責監督 貴集團的財務報告過程。

核數師就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承擔的責任

我們的目標，是對綜合財務報表整體是否不存在由於欺詐或錯誤而導致的重大錯誤陳述取得合理保證，並出
具包括我們意見的核數師報告。我們根據百慕達一九八一年公司法第90條僅向全體股東報告，不作其他用
途。我們並不就本報告之內容對任何其他人士承擔任何義務或接受任何責任。

合理保證是高水平的保證，但不能保證按照香港審計準則進行的審核，在某一重大錯誤陳述存在時總能發
現。錯誤陳述可以由欺詐或錯誤引起，如果合理預期它們單獨或匯總起來可能影響綜合財務報表使用者依賴
該等綜合財務報表所作出的經濟決定，則有關的錯誤陳述可被視作重大。

在根據香港審計準則進行審核的過程中，我們運用了專業判斷，保持了專業懷疑態度。我們亦：

• 識別和評估由於欺詐或錯誤而導致綜合財務報表存在重大錯誤陳述的風險，設計及執行審核程序以應
對這些風險，以及獲取充足和適當的審核憑證，作為我們意見的基礎。由於欺詐可能涉及串謀、偽
造、蓄意遺漏、虛假陳述，或淩駕於內部控制之上，因此未能發現因欺詐而導致的重大錯誤陳述的風
險高於未能發現因錯誤而導致的重大錯誤陳述的風險。

• 了解與審核相關的內部控制，以設計適當的審核程序，但目的並非對 貴集團內部控制的有效性發表
意見。

• 評價董事所採用會計政策的恰當性及作出會計估計和相關披露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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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數師就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承擔的責任（續）

• 對董事採用持續經營會計基礎的恰當性作出結論。根據所獲取的審核憑證，確定是否存在與事項或情
況有關的重大不確定性，從而可能導致對 貴集團的持續經營能力產生重大疑慮。如果我們認為存在
重大不確定性，則有必要在核數師報告中提請使用者注意綜合財務報表中的相關披露。假若有關的披
露不足，則我們應當發表非無保留意見。我們的結論是基於核數師報告日止所取得的審核憑證。然
而，未來事項或情況可能導致 貴集團不能持續經營。

• 評價綜合財務報表的整體列報方式、結構和內容，包括披露，以及綜合財務報表是否中肯反映相關交
易和事項。

• 計劃和執行集團審核，以獲取關於 貴集團內實體或業務單位財務信息的充足、適當的審核憑證，作
為對 貴集團綜合財務報表發表意見的基礎。我們負責審核的方向、監督及覆核就 貴集團審核目的
而執行的審核工作。我們為審核意見承擔全部責任。

除其他事項外，我們與審核委員會溝通了計劃的審核範圍、時間安排、重大審核發現等，包括我們在審核中
識別出內部控制的任何重大缺陷。

我們還向審核委員會提交聲明，說明我們已符合有關獨立性的相關專業道德要求，並與他們溝通有可能合理
地被認為會影響我們獨立性的所有關係和其他事項，以及在適用的情況下，為消除威脅而採取的行動或相關
的防範措施。

從與審核委員會溝通的事項中，我們確定哪些事項對本期綜合財務報表的審核最為重要，因而構成關鍵審核
事項。我們在核數師報告中描述這些事項，除非法律法規不允許公開披露這些事項，或在極端罕見的情況
下，如果合理預期在我們報告中溝通某事項造成的負面後果超過產生的公眾利益，我們決定不應在報告中溝
通該事項。

出具本獨立核數師報告的審核項目合夥人是鍾育文。

安永會計師事務所
執業會計師
香港
鰂魚涌
英皇道979號
太古坊一座27樓

二零二五年三月十九日


